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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 - 全球暖化戰役
的決勝點

前言

全球人口一半集中在都市，依照人口增長的速度推估，2050 年都市裡的人口將超過 60

億，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 1。都市作為人類活動的中心，是溫室氣體排放和資源消耗

的熱點，全球最終能源需求與溫室氣體排放量有四分之三來自於都市 2，在經濟發展、

人口成長的趨勢下，未來都市的能源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在暖化的威脅下，改變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是首要之務。國際再生能源總署（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推測，若人類維持目前使用能源的方

式，至 2050 年全球將升溫 2.6‒3.0 度 C3。全球升溫若超過 2 度 C，將造成不可逆轉的

生態災難 4。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也是當今世代最大的挑戰。

國際社會中，以都市為主體的能源治理計畫已成趨勢。地方政府相較中央而言，更貼近

地方脈絡，也是與公民電廠等社區型能源關係最為密切的公權力組織 5。國際組織「21

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絡」（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REN21）2018 年研究報告指出，都市政府是再生能源發展的關鍵力量，都市政府可以

透過政策工具將再生能源整合到電力設施、建築、運輸系統；同時可以運用監督管理權

限及各種支持、獎勵機制，推動都市再生能源的發展 6。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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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有近 8 成的人口聚集在都市，中南部都市的發展緊鄰沿海及河川周邊的易

致災區。近年來，臺灣極端氣候發生的頻率與強度均有增加的趨勢 7，未來臺北、

臺中、高雄三大都會區每年極端高溫出現的天數及連續高溫事件將明顯增加 8，

極端高溫將成為新常態。面對暖化威脅，臺灣沒有置身事外的本錢，然而，臺灣

地方政府似乎仍未意識到能源轉型的急迫性。

德國看守協會 (Germanwatch)2018 年發布的國際能源表現評比中，臺灣的整體

表現吊車尾 9，在緩解氣候變遷的減碳策略上，我們雖然已經在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明定「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需降為 2005 年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目標，

但政府能源轉型的相關計畫只規劃到 2025 年 10，缺乏宏觀的中長期計畫，許多

地方政府首長仍將「能源使用」視為中央政府的政策，與市政規劃無關。

全球已經有多少都市設定了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甚
至承諾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10 個？ 50 個？正
確答案超出很多人想像，根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IRENA）2019 年的報告 14，目前全球已有 247 個
都市和 33 個州，做出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承諾。
這些都市或州，五分之四集中在歐美國家，近年來，
亞洲都市急起直追，有 10 個都市立下了相同的目標。

根據 21 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絡（REN21）「再生能源 2018 年度全球概況報告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12，光是 2017 年單一年度，全球再生

能源的投資額就超過新臺幣八千億元，其中太陽能占約六成，風力則近四成。若

從全球電力部門能源使用來看，同樣在 2017 年，全球近三成（26.5%）的電力生

產即來自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是趨勢」這句話，不是未來預測，而是現在進行式。

隨著再生能源設施的建置成本愈來愈低，價格愈來愈具競爭力，在這股全球能源

轉型的浪潮中，世界主要的大都市早已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的發展和規劃。都市首

長基於居民健康、空氣品質、在地就業、能源獨立、能源效率 13 和永續發展等理

由，紛紛從政府採購、空間利用、建築法規、交通運輸政策等面向，驅動並健全

當地的再生能源發展。本章節將回顧國際上已宣示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的都市現況，

看看這些綠能都市，如何透過首長意志、政策制定和公民參與逐步往 100% 再生

能源都市願景邁進。

臺灣六大都市 --- 臺北、新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占全臺電力使用的七

成 11，能源要轉型，都市不能缺席。綠色和平將盤點六大都市目前的能源規劃與

再生能源發展現況，比較六都能源政策的進步程度；並透過情境分析，計算六都

發展再生能源之後，減緩碳排放的成效及預期的經濟效益。報告中也列舉國際先

進都市再生能源治理的亮點，透過政策比較和案例分析，提供臺灣都市發展再生

能源的參考路徑。

以再生能源政策、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成長、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綜合評
析，臺南市再生能源治理成效最佳，臺中市墊後。

六都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極低，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屋頂型太陽光電為
都市內再生能源發展的重點，六都中尤以桃園、臺中、臺南和高雄市發展
潛力較大。

透過投入產出分析，以六都中用電量最高的臺中市為例，若將其屋頂潛
力裝置量 1173MW 全數發展太陽光電，推估將帶動約 3.1 萬人次就業
機會，並帶來約 2 千億產值。

六都應提出並落實完善的用電大戶管制和輔導裝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
方案，其中桃園、高雄和臺中應將工業用電大戶視為優先列管對象。

從再生能源治理的角度，六都缺乏再生能源目標的設定，同時在資訊公
開，民眾意識提升等工作，也有很大的精進空間。

全球都市
能源轉型現況

Chapter 01

主要發現



圖１：全球再生能源都市地圖

圖 3：日本都市再生能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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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全球主要都市再生能源目標

2030 年 能源使用 15% 來自再生能源倫敦

都市名 再生能源目標

2040 年 電力使用 100% 來自再生能源紐約

2035 年 能源使用 20% 來自再生能源北京

2025 年 尖峰用電 1/4 來自再生能源新加坡

2030 年 能源供應 50% 來自再生能源雪梨

2020 年 7% 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 2030 年 25% 電力來自再生能源杜拜

2030 年 電力 30% 來自再生能源東京

不是只有地大物博、天然資源充沛的地區才有潛力發展再生能源，諸如倫敦、紐

約、北京、東京等國際都市，都在首長領銜下提出了長期的再生能源規劃，這些

都市未必擁有特別突出的自然條件，和多數都市一樣，具有地狹人稠、工商業高

度發展、用電尖峰時間密集的特性，然而，這些國際都市仍舊積極為能源轉型尋

求解方，立下明確的再生能源及綠電發展目標。

舉例來說，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在 2016 年競選時就提出了都市

能源發展政見：「倫敦人能源 」（ Energy for Londoners）計畫 15。當選後，薩

迪克善用公共建物與都市計畫，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將太陽光電發展最大

化，以增加再生能源發展解決倫敦市民詬病已久的空污、能源貧窮問題 16。

腹地有限的舊金山市，也提出 100% 使用再生能源電力的目標。市府主要透

過政策制定和企業認購綠電的方式，推動都市再生能源發展（San Francisco 

Mayor's Renewable Energy Task Force, 2012）17。現任市長布里德（ London 

Breed） 更在 2019 年世界地球日公布了一項新政策，要求符合特定條件的私有

商業建築，在 2022 年前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電力 18。

全球金融重鎮紐約，在市府部門成立市長永續辦公室，除了訂定 2025 年公共建

築太陽能發電量新增 100MW，私有建築太陽能發電量達 250MW 的目標，也積

極推動公民參與，將社區型的太陽能電廠視為都市減碳重要策略 19。

亞洲各大都市，近年來也相繼提出了能源轉型目標。以日本為例，包含東京、

長野和曾受 311 核災衝擊的福島，都設定了轉型時間表。

人口密集的南韓首爾市也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再生能源發展方案。2017 年，首

爾市長朴元淳宣誓在 5 年內，要將首爾打造成「太陽能都市」，達成 2022 年前，

太陽能發電量成長十倍，太陽光電用戶達到 100 萬戶的目標。

東京 2030 年，電力使用 30% 來自再生能源

福島 2040 年，能源使用 100% 來自再生能源

長野
2020 年，電力使用 10% 來自再生能源 / 2030 年，
電力使用 20% 來自再生能源 / 2050 年，電力使用
30% 來自再生能源



國際再生能源
都市案例

東京為日本首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在 2014 年提出的「世界頂級都市」計畫

中，東京除了訂定都市未來的減碳目標，也提出了 2024 年再生能源使用量達 20%，

2030 年再生能源使用量達 30% 的長程目標 20。

東京的再生能源主要以太陽光電、水力和風能為主，但近幾年再生能源的成長，幾乎

全來自太陽光電。2012 年東京都太陽光電的發電量僅占全市能源使用量的 6%，但到

2017 年卻已成長至 14%，短短 5 年增加超過一倍。目前，東京都設有 2024 年太陽光

電裝置容量達 1000MW，2030 年達 1300MW 的具體目標 21。其中，公共設施太陽光

電的裝置量，比如公立學校、博物館或溫泉池等，也希望在 2020 年前，達到 22MW

目標 22。

為了達成預期目標，東京市府對民眾安裝太陽能光電設施，採取相當高的補助。東京市

府除了向轄區外其他都市躉購再生能源電力外，也相當注重再生能源自產自銷的成效，

以增加都內再生能源的發電量。東京市府特別鼓勵能源業者（比如天然氣公司等）或企

業，採用或投資再生能源發電事業，每隔一段時間會公布業者評比結果，產生社會制約

力 23。

東京市自治條例中，對新設建物，也設計了綠屋頂條款，目標設定為東京市五成的新建

物都必須架設太陽光電設施。

東京市府也利用都市特性，在公共場域中充分利用空間設置創能設施。比如停車場上方

設置太陽能車棚、太陽能充電站，除了發電也有遮陰效果，擴大導入太陽能的各種可能。

東京市府也在不少都市地標中推廣再生能源使用，比如東京地標晴空塔的電力來源，一

部分就是來自地熱發電；東京市府也宣布，將在 2020 東京奧運會場，百分之百使用再

生能源，打造東京節能、綠能、環保的都市意象 24。

東京市府的太陽能推廣教育也做得相當完善。除了設計類似「太陽能潛力地圖」的公開

資訊網，和產業團體合作推廣太陽能；在市府設計的入口網站中，也有完整的太陽能教

學影片、太陽能設施安裝方法、太陽能營運模式等公開資訊，除了即時更新東京市再生

能源的供電狀況，也會定期舉辦研討會、座談會，增加民眾對再生能源的認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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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和臺灣的能源需求、經濟結構及產業發展情況相當類似，境內缺乏天然資源，石油

和天然氣都須仰賴進口。南韓過去以燃煤、燃氣、搭配核電作為主要電力供給來源，但

在日本 311 地震發生後，用電量占全國三分之一的首爾市，開始大力發展太陽光電，降

低對核能的依賴，希望成為使用再生能源的綠色首都。

韓國上位的能源法規為「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和「能源法」，明訂地方政府每五年必

須提出未來五年以上的能源計畫並施行之。為了滿足中央法規的要求和進行結構性的能

源轉型，首爾於 2012 年頒布施行「首爾特別市能源政策條例」25 及「減少一座核電廠」

計畫，作為能源政策的主要依據 26。

首爾市府首先成立專責的能源委員會，委員會轄下設立「首爾能源公司」，負責計畫執

行。能源公司上層，則有負責計畫構想的執行委員會，此委員會由 46 位民間團體代表

和副市長共同組成，另設幕僚單位「氣候變遷局」，負責將能源計畫提報到市長領銜的

市民委員會，拍板定案 27。這樣跨部門、由下而上、強調公民參與和目標導向的運作模

式，是首爾市提高再生能源自給率、發展永續能源結構的第一步。

首爾

東京

圖 4：首爾能源委員會架構
資料來源同註釋 27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照片來源：pixabay



運作機制建立後，首爾市開始進行都市內部的開源節流。除了能源需求面的管理措施
（比如節電），市府也開始進行供給面，也就是增加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工作。

2017 年底，首爾市長朴元淳率先公佈了「2022 太陽都市，首爾」計畫，打算在首爾全
力衝刺太陽光電發展，要在未來五年內增加十倍太陽能發電量。市府先是在所有可設置
太陽光電的公共建築與腹地，如政府機關、學校、交通設施、河川與公園、道路橋樑等，
全面設置太陽能板，也將能源發展和都更政策結合，在新開發區建置「太陽能特區」，
比如麻古新都市區，就將太陽能與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 等尖端資通訊產業
相結合，有效預估並因應能源需求。

除了公部門帶頭做，首爾市也透過各種政策擴大再生能源的公民參與。市府以首爾設籍
居民為對象，每 3 戶選出 1 戶發放能源補助金，協助民眾裝置太陽光電，並規定新建建
物有安裝迷你太陽光電設備的義務。

為了減少民眾參與能源轉型的阻礙，首爾陸續營運了 5 個「太陽能咨詢中心」，為市民
及企業提供太陽能設置及維護的一條龍式服務。首爾市也頒佈了「能源自主社區」制度，
社區只要通過審核，就可以獲得每年 1,000 萬韓圜（約 26 萬臺幣）的資助以推廣能源
環保 28。

首爾在 2015 年成立了「太陽能發電市民基金」，由市民入股，政府提供場地安裝大型
太陽能板，成功認購的市民未來三年內保證獲利 4%。這種由市府帶頭提供誘因的方式，
不但能擴大民眾參與，更讓首爾市民由上到下凝聚發展太陽光電的共識，讓政策推行更
順利，更有效率。

英國一直致力提升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根據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調查，英國再生能源發
電量已在 2018 年 7 至 9 月超越化石燃料發電量 29。英國政經中心倫敦為了達到零碳排
目標，也在 2018 年 6 月提出了市府旗艦級的「太陽能行動計畫」，目標在 2030 年前，
讓太陽能裝置容量成長十倍，達到 1GW。

倫敦市民長久以來飽受空污所苦，倫敦發展太陽光電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日
益嚴重的空污問題。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在計畫中開宗明義指出，雖然倫敦

能發展大型地面太陽光電的案場有限，但還是可以透過屋頂型太陽光電和都市零碎空

間，比如建築外圍、鐵路周邊土地等，達到預期的太陽光電發展目標 30。具體作法包括：
大型倫敦公有建物裝設太陽光電，鼓勵新建案裝設太陽能設施，大力扶植社區型公民電
廠，透過團購降低民眾的太陽能裝置裝設成本（仿照紐約市）等。

倫敦市府也把發展太陽光電納入都市整體空間發展策略－倫敦計畫 (London Plan) 中。
在新版的計畫方案中，倫敦市府直接將裝設「現地太陽能設施」(on-site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列為新建案或大型都市計畫的建議項目，確保未來倫敦的新建
築或新生地都有符合都市願景的太陽光電規劃 32。倫敦市府發展太陽光電的積極態
度，同時激勵了轄內個別的行政區跟進，倫敦 33 個行政區之一的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便決議，達到行政區百分之百使用太陽能發電的目標。

都市發展再生能源，雖然不可能完全脫離自然條件限囿，但並非成功與否最重要的因
素，許多都市選擇太陽光電，作為發展都市再生能源的重點。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
的「2016 能源技術與展望」報告 33，2050 年前，光是屋頂型的太陽光電，最多即能滿
足 32% 的都市用電需求，顯見都市發展屋頂型太陽光電有足夠利基和必要性。

以下就都市發展太陽光電的制度和做法進行評析，供臺灣都市借鏡。

1. 地方政府明確制定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並訂立相關政策

首長的政治領導力和決心，是再生能源發展的條件之一。國際都市的成功案例多取決於
首長是否有能力和意願展現能源轉型的決心，將計畫目標納入都市自治條例、政策白皮
書或行動計畫等，並訂立相關政策或方案來帶動整體發展。比如倫敦的「太陽能行動計
畫」、首爾的「2022太陽都市計畫」、德國柏林的「能源氣候計畫」、美國華盛頓特區「人
人共享太陽能（solar for all）計畫」等，都屬這類案例 34。

除了由上而下的政策指導外，也有都市是透過公民參與，由下而上地凝聚社會共識，共
同擬定都市未來的能源方向。比如荷蘭第四大都市烏特列支，就是由市府召開都市能源
對話，邀請市民利用三周時間討論整合意見，再由市府擬定一份「能源計畫詮釋書」，
送議會通過，作為能源政策的參考依據 35。無論採用上述哪一種模式，都市的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要能落實，首長和市府的決心是必要條件。

有了政策目標，如何執行也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多數矢力發展再生能源與太陽光電的都
市，多半成立了專責部門或任務小組。都市能源轉型牽涉到跨部門、跨局處的業務，這
些都市成立的能源或氣候辦公室、多半由市長擔任召集人，彰顯政策優位性。首爾、倫
敦、紐約等都市，市府內部都設有專責再生能源發展的部門。

目標和執行方到位後，各大都市發展太陽光電的具體作法，分為下列幾種策略：

① 公部門帶頭做
都市發展太陽光電，最常遇到的困難就是空間限制。因此多數都市都從權屬單純、開發
比較容易的「市屬建築」開始著手。比如大力推展屋頂型太陽光電的雪梨，就在百年歷
史的市政廳屋頂鋪設大規模太陽能板 36；而日本京都 ，則是由市府免費提供機關設施及
公立學校屋頂，開放民間團體申請做為公民電廠廠址；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市政府更是成
立公有的公共電力公司「巴塞隆納能源公司」，整合市屬的 41 座建物，發展屋頂型太
陽光電 37。

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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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修士橋的太陽能設施

為了最大限度發揮都市內公共建物的太陽光電潛力，倫敦市府除了在市政廳、運輸局、
主要的公車站和地鐵站、消防隊、警察局，裝設太陽能設施外（市府盤點後倫敦市有安
裝潛力的公共設施超過一千處），還刻意打造都市內的太陽能地標，比如泰晤士河南岸
的「黑衣修士橋」，內建 4400 個太陽能光板，每年可生產九十萬度的電力 31，不但增
加發電量，更有教育和宣誓作用。

都市再生能源
治理和發展策略

照片來源：pixabay

照片來源：Jiri Rezac/ Greenpeace



2. 推動公民電廠  提升公民參與意識
能源轉型需要充份的社會溝通，成熟的公民電廠制度，有利於民間資訊與共識的建立，
因此國際各大都市皆以公民參與作為的努力方向，以太陽能公民電廠為例，通常有以下
幾種模式：

推動公民電廠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共同的特徵是，市政府積極提供資源，從政策制定者，
轉變為政策推動者或是行動者，主動建立並協調利益關係人參與機制，整合資源並提昇
市府、產業界和市民間的資訊交流和互動，是都市公民電廠成功的基礎。

太陽能板團購制度

公民電廠媒合制度

市府發起的公民電廠制度

公民電廠認股制

公債認購制

透過社區大量團購並和太陽能板廠商斡旋，優點在於可幫參與民眾取得較優惠的價格，
增加參與誘因。採行此模式的都市有紐約及倫敦 41。

市府提供媒合平臺，讓市民參與「公民電廠」的投資營運。紐約市即採取此模式。

由市府提供公共場域讓市民參與「公民電廠」的營運。日本的京都市（「市民協働発電
制度」）、蘇格蘭的愛丁堡「愛丁堡社區太陽能合作社」都採行此種模式。

擁 有 電 廠 的 政 府 主 導 公 民 電 廠 的 建 置， 並 開 放 民 眾 認 股。 擁 有 維 也 納 能 源（Wien 

Energie）的維也納市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主導公民電廠建置，並開放民眾認股。

以市民認購的公債為財源經營電廠並回饋民眾。採行此模式的有福岡縣北九州市。

② 太陽光電設施結合都市設計
要在人多擁擠的都市內部，發展地面型太陽光電雖然較困難，但若能和都市設計搭配，
就可以在兼顧土地相容性的前提下，發揮良好示範作用。比如紐約市就在史坦頓島公園
建設全市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作為都市綠能發展的示範據點 38。倫敦的太陽能行動計
畫則盤點鐵路沿線的閒置土地或市內廢棄公用地作為潛在的地面型太陽光電案場。整體
而言，公園、閒置或廢棄土地、污水處理場、停車場，溫室建築，或港口設施等都是都
市可以充份利用發展太陽能光電的場域 39。

③ 建築規範
除了利用公共空間，也有很多都市把再生能源和建築規範結合，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比如德國的海德堡，在新的城區開發案中納入 100% 再生能源的建築規劃，在都市翻新
升級的同時，也刺激再生能源的發展。倫敦市則鼓勵新建案裝設太陽能發電設施，藉此
提升太陽光電發電量 。

④ 地方政府財政補助
財政補助也是推廣都市內太陽光電發展的常見作法。市府透過「生產稅額減免」或「投
資稅額減免」，鼓勵能源業者或民間參與或投資再生能源，並降低民眾的參與門檻。以
紐約州為例，當地居民若提供屋頂空間作為太陽光電案場，就可以得到房屋稅減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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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政策的盤點

綜觀國際都市推動再生能源的策略和方案，我們參考「21 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絡」

劃定的都市推動再生能源政策類別（見圖5），將相關施政作為區分為以下五類：(1) 

設定目標，(2) 法律義務規範，(3) 市政基礎設施，(4) 地方政府給予支持，鼓勵民間自

願行動，(5) 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意識，逐一盤點六都現行政策。

六都再生能源
發展現況

Chapter 02

臺灣自 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後，再生能源逐
步發展，2017 年電業法修正後，再生能源成為能源轉型
的重點。長久以來，臺灣的能源業務掌握在中央政府手
中，地方政府缺乏能源及電力規劃的經驗，在暖化加劇，
氣候危機步步近逼的時刻，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培力，發
展再生能源。

在此，我們依照國際推動再生能源的策略和方案的分類
標準，盤點臺灣六都的再生能源發展政策，評析六都能
源業務推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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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設定目標
六都雖有訂定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但在其他重要的範疇，如「都市再生能源電力占
比」、「再生能源裝置量或發電量目標」等，並沒有制訂中長期的目標。此外，新建案、
新市鎮的綠能潛力也沒有納入整體能源規劃中。臺灣的地方政府在缺乏能源轉型的目標
下，都市的零碳行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② 法律義務規範
六都目前皆有受到法律義務規範要求發展再生能源，主要分為「強制用電大戶安裝再生
能源」和「建築法規規範」。

1) 強制用電大戶安裝再生能源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相關的法源依據來要求用電大戶義務安裝再生能源設備。2019 年
五月剛通過的 < 再生源發展條例 >42 規定政府機構、公營事業新建、增建、改建公共工
程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優先裝置再生能源；且要求用電大戶要設置一定比例再生能源發
電。然而目前針對「用電大戶」及「一定比例」仍未有明確規範 43。

六都中，桃園、臺中、臺南等地方政府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前，早有地方自治條例
規範一定規模的用電戶須使用或建置再生能源，並規範在地性的適用。臺南市、臺中市
分別依照「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規範契約容
量 800kW 以上的用戶，應強制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再生能源設備。桃園市的
標準較臺南和臺中市寬鬆許多，桃園市規範契約容量達 5,000kW 以上用電大戶，才需
設置與上述相同比例的再生能源設備，高雄市曾設立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卻從未公
布後續執行情況。44 臺北市和新北市更是未有任何類似的規範。

2) 建築法規規範
六都各地方政府為推廣綠建築和再生能源發展，紛紛制定地方自治條例與相關都市計畫
和建築法規，規範既有建築或新建物設置太陽光電（六都建築法規規範請見附錄一）。
然而，六都的法規通常是規範一定的建築開發面積須安裝一定比例之等面積的再生能源
設備。和國際都市案例相比，倫敦市直接要求新建物或新社區整體電力的綠電占比，並
將此視為都市減碳策略中的關鍵，相較之下，六都的規範缺乏企圖心。

③ 市府基礎設施
市政府應該充份利用公有建物設置再生能源裝置，做為能源轉型表率。目前六都皆已提
出公有建築加裝再生能源設施的計畫（詳見附錄二）。

④ 由地方政府給予支持，鼓勵民間自願行動

1) 示範計畫
目前，六都皆有類似示範區的再生能源案場規劃，比如臺北市就將山豬窟垃圾掩埋場，
轉型為生態公園，建置太陽光電，取名「能源之丘」。新北市則將三峽垃圾掩埋場，導
入太陽能發電系統，轉型為「碳中和樂園」，每年發電預計達 140 萬度。桃園市府則
有在埤塘種電的「光電埤塘計畫」。臺中市府的文山綠光計劃，打算將復育完成的文山
一二期掩埋場，轉做地面型太陽光電。臺南市府的「陽光電城 2.0 計畫」，則積極利用
水域空間，比如滯洪池，發展太陽光電。高雄市的「百座市運、光電計畫」同樣在滯洪
池、掩埋場建置太陽光電，高雄市府也和高雄港務局合作，打造高雄港成為水岸光電示
範區。

2) 補助與其他策略
整體來說，六都都有相關政策，鼓勵民眾和企業進行再生能源投資。目前的政策方向以
提供設備貸款、經費補助為主。六都的補助策略詳見附錄三。

⑤ 資訊的提升與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意識
六都為配合中央政府發展再生能源政策，市政府皆有建立網頁嘗試整合再生能源相關訊
息，但是大部分的資訊列在經發局的網站分頁中，且不同都市在網頁內容、介面設計和
後續資料的更新維護上有非常大的差別。新北市、桃園市和臺南市在資訊整合上表現較
佳，尤以新北市表現最優異，除了在經發局和環保局底下皆設置再生能源專頁外，每年
度也辦理數場的推廣說明會和媒合會；桃園市政府成立專責的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並
透過臉書專頁和民眾互動；臺南市則有陽光電城專頁 45，再生能源資訊非常詳盡。

政策 /方案種類 內容 政策 /行動方案描述

設定目標 設定目標

二氧化碳減量目標

未來全市消費者使用再生能源或再生能源電力的比例或數量

未來政府營運或建築物使用再生能源電力的比例或數量

未來所有建築物或住宅安裝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與數量

未來生質燃料用於公務車與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的比例 / 數量

其他種類的目標，例如零化石燃料或者”碳中和”

法律義務規範

都市規劃
透過都市規劃整合地方再生能源發電、配電與使用，包括結合大眾運輸系統與電動車輛
的基礎設施。

建築物 建築法規規範。例如，規定建築物必頇設置太陽能熱水器和太陽光電系統、低碳社區

其他
其他規範，包括市政部門推動再生能源計劃，規定汽車必頇使用生質燃料或使用混合生
質能源的燃料，以及強制性的碳排放交易。

市政府基礎設施

購買 地方政府採購（和其他都市或私部門聯合採購），市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必須納入再生能源。

投資 地方政府投資再生能源於市政府所轄建築物、學校與大眾運輸系統。

公共事業
公共事業再生能源使用規範，包括再生能源使用目標設定、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並規定
民營事業比照辦理。

由地方政府給予
支持，鼓勵民間
自願行動

示範計畫 示範計畫，包括配合中央政府以及與私部門合作。

補助 給予民眾或企業界再生能源投資上的資助、補貼與貸款的投資

土地 提供地方政府土地或資產設置再生能源的設施（租賃 / 銷售 / 許可）。

資訊的提升與提
高再生能源使用
意識

資訊傳播 /

推廣
都市透過教育訓練、降低社區參與障礙、建置能源查核與地理資訊系統、公共媒體活動
和計畫；表彰活動和獎勵；分析再生能源的潛力；建立再生能源輔導資訊中心。

圖 5：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與活動 資料來源：Ren21 （2011）,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Local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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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都市與六都再生能源發展比較

六都雖然在基礎設施和法律義務上有相應的行動，但是與國際都市相較仍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

都市別 舊金山 倫敦 東京 首爾 紐約 臺北 新北 桃園 臺中 臺南 高雄

明確設定目標 ○ ○ ○ ○ ○ X X X X X X

法律義務規範

都市規劃 ○ ○ ○ ○ ○ ○ ○ ○ ○ ○ ○

建築規範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市政府基礎設施結
合再生能源

購買 ○ ○ ○ ○ ○ ○ ○ ○ ○ ○ ○

投資 ○ ○ ○ ○ ○ ○ ○ ○ ○ ○ ○

公共事業 ○ ○ ○ ○ ○ ○ ○ ○ ○ ○ ○

自願行動 /政府提
供示範計畫

示範計畫 ○ ○ ○ ○ ○ ○ ○ ○ ○ ○ ○

補助 ○ ○ ○ ○ ○ ○ ○ ○ ○ ○ ○

土地 ○ ○ ○ ○ ○ ○ ○ ○ ○ ○ ○

資訊提升與提高民
眾 RE使用意識

資訊傳播
和推廣 ○ ○ ○ ○ ○ △ ○ ○ △ ○ △

圖 6：國際都市與六都再生能源發展政策與活動比較 註：○ 有做到  X 未做到  △待加強

缺乏整體再生能源使用或裝置量目標，以發展零星的示範計畫為主。

雖有地方自治條例要求新建物安裝太陽光電，但成效遠不及國際都市強制要求新建案、
新市鎮再生能源電力使用占比的政策。

六都皆有制定鼓勵民間參與的政策，但地方政府多以單向的補助為主，缺乏打造公民培
力的機制，雙向溝通的機制不足。

再生能源公開資訊不夠充足，缺少都市能源使用、電力來源等必要資訊；也未提供民眾
如何安裝太陽能、媒合平臺、再生能源潛力地圖等資料。

以國際推動再生能源的
政策與活動來看，
六都再生能源治理的
問題在於：

圖 7：六都年用電量

一、六都用電量 46

在用電量部分，我們整理了過去五年（2014 至 2018 年），台電向六都售出
的總電量以代表六都個別的用電量。以下將分別就都市總用電量、工業和服務
業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之用電量分別進行說明。

① 六都總用電量
六都過去五年都是臺灣用電量的前六名，用電量總和占全臺約七成。光就
2018 年來看，六都用電量排名依序為：臺中市、高雄市、桃園市、臺南市、
新北市與臺北市。值得注意的是，臺中市 2018 年整體用電 298.4 億度，占全
臺用電量約 14.1%，為全臺用電量最大的都市，更是六都近五年來用電量成
長最大（約 50 億度）的都市 47。

整體而言，六都除了臺北市用電量呈負成長，其他五都的用電量都呈現持平或
增加的趨勢。

延續上一章節的政策評析，都市盤點再生能源發展現況和潛力，為都市再生能
源治理的首要之務。了解臺灣六大都市的用電量和再生能源發展潛力為何，是
分析都市能源使用、評價政策表現和擘劃未來發展的重要依據。因此，我們統
整台電的公開統計資料並回顧國內相關研究，期能了解六都再生能源治理狀況
和發展方向。六都

再生能源
發展潛力
分析

Chapter 03

16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桃園市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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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六都轄區內 800kW 以上用電量分析
由圖 8 可知，六都的用電量主要源自 800kW 以上的用電大戶，也就是契約容量
800kW 以上的工業和服務業廠家。桃園、臺中、臺南和高雄市的用電量主要皆
來自工業用電大戶，占各市總用電量一半以上。過去五年，六都用電量的成長主
要皆源於這些用電大戶用電量的增加。

根據能源局統計資料 48 49 顯示，位於六都的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家數排名依序
為：桃園 827 家、高雄 640 家、臺中 533 家、臺南 485 家 、臺北 481 家、新
北 359 家，桃園市家數最多，臺北市最少。

若以產業類別區分，工業用電大戶（生產性質行業）位於六都的家數排名依序為：
桃園市 705 家、高雄市 479 家、臺南市 406 家、臺中市 377 家、新北市 205 家、
臺北市 21 家。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和高雄市用電大戶有超過一半以上都是
工業，其中桃園市工業用電大戶最多。若以都市能源治理的角度來看，用電大戶
為都市內碳排放量的主要來源，應致力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在減碳行動中，
用電大戶責無旁貸。因此，為提升再生能源比例，桃園、臺中、臺南和高雄，應
提出工業用電大戶使用再生能源之輔導管制方案，將工業用電大戶視為優先列管
對象，嚴格控管，提昇總體執行率。桃園、臺中、臺南和高雄，應提出工業用電
大戶使用再生能源之輔導管制方案，將工業用電大戶視為優先列管對象，嚴格控
管，提昇總體執行率。

圖 8：六都用電大戶分析（億度）

（MW）

二、六都再生能源發展潛力

① 六都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50

整體而言，六都的再生能源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從過去五年再生能源裝置量和再生
能源電力占比兩個面向，可以看出六都發展再生能源的企圖心與積極程度。

1) 六都再生能源裝置量
目前臺灣六都的再生能源裝置主要分為太陽光電、風力和其他（包括水力、生質能等）
三種發電設施。

六都之中，臺中市再生能源裝置量最高，達 1419MW，也是全臺都市中最高的。但是
其中約八成來自水力發電（1150MW）。

六都的再生能源裝置量發展在過去
五年來以太陽光電裝置量的成長最
為顯著，太陽光電為地方政府較易
透過都市自治手段發展的再生能源
之一。地方政府透過中央政府能源
局「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申請補
助，在轄區內找尋合適的屋頂安裝
太陽光電。相較於其他再生能源如
水力發電和風力發電較易造成環境
衝擊且開發困難，太陽光電為地方
政府能夠大力推動的方向。

以太陽光電裝置容量來看，臺南市最高 398.16MW（同時也是臺灣最高）、高雄市次
之 297.03MW、臺中市第三 137,35MW、桃園市第四 123.70MW、新北市 20.23MW

和臺北市 10.90MW 最低。

過去五年來太陽光電成長最快的六都都市為臺南市，增加 336MW；高雄市第二，增加
226MW。桃園市和臺中市各成長 118.49MW 和 107.69MW；新北市和臺北市的成長
量極低，僅 16.26MW 和 10.62MW。

六都當中，臺中市和桃園市風力發電發展較佳，裝置量為 131.70MW 和 100.66MW。
過去五年來分別成長 13.8MW 和 7.25MW。臺北市、臺南市和高雄市則完全沒有發展
風力發電。

由圖９與附錄五可知：

圖 9：六都再生能源發展現況（裝置容量）

服務業 800kW 以上 工業 800kW 以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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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都市的自然條件並不相同，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無法齊頭類比，但從前述六都
的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來看，太陽光電為六都共同發展的目標。據此，就太陽光電裝置的
成長量來看，臺南市裝置容量增加最多；反觀用電量最大的臺中市，太陽光電裝置成長
量相對低，更是中南部都市的最後一名。以中南部日照條件相對較佳的標準來看，殊為
可惜。

2) 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現況
將台電 2018 年各縣市再生能源購電量 51 和 2018 年各縣市售電量相除，便能分析出六
都 2018 年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分析結果顯示，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以桃園市最高、
臺南市次之；分別為 2.19% 和 2.04%。新北市、臺中市和高雄市皆約 1.15%。臺北市
最低僅 0.07%。也就是說，六都目前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都低於 3%，臺北市甚至未達
0.1%。顯示六都電力的主要來源仍是來自化石燃料（煤、天然氣）等傳統能源，再生
能源具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圖 10：六都太陽光電裝置量發展

圖 11：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現況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桃園市 臺南市

圖 12：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量 (MW)

② 六都再生能源（太陽光電）發展潛力
國際能源總署（IEA）《2016 年能源技術展望》52 以都市永續能源為主題，指
出屋頂太陽光電是都市政府可採行的再生能源策略，合乎經濟效益且具備潛
能。該報告估計 2℃情境下，2050 年前，光是屋頂型的太陽光電最多能滿足
32% 的都市用電需求。

在寸土寸金的臺灣都市環境中，屋頂太陽能亦可視為再生能源發展之主要領
域。臺灣近年來太陽能裝置容量快速增長，地方政府積極於公有建築屋頂、掩
埋場等地裝設太陽光電，亦是原因之一 53。

1) 六都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量
六都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量，參考黃孔良等人的研究資料統整 54，考量公
有屋頂（含機關及公共設施屋頂）、工廠屋頂、其他屋頂（行政、文教、商業
區及一般住宅屋頂）和農業設施的屋頂面積後，六都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
量如下表。

以屋頂類型來看，六都若要發展太陽光電設施，以「其他屋頂」的潛在裝置量
最高，「工廠屋頂」次之。在考量建物的屋齡條件下，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和高雄市都有超過 1000MW 的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量（詳細資料請見
附錄六）。屋頂型太陽光電是都市發展再生能源的重點，潛在裝置量更需要地
方政府加強盤點並且擬定策略來發展。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桃園市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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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六都轄區內的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量中「20 年新屋頂與農業設施」全數發展，
在不考慮實際遮陰影響發電條件下，六都中將有四都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可望提升至
5% 以上（詳細資料請見附錄七），將趕上甚至超越首爾市的目標 55。

圖 13：發展屋頂型太陽光電後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圖 14：用電大戶衍生的綠電需求

圖 15：六都再生能源治理成效

2) 管制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衍生的綠電需求
由於臺灣六都目前的電力來源主要仍來自化石燃料（燃煤、燃氣電廠），因此都市裡的
用電大戶間接成為了主要的碳排放製造者。就都市能源治理角度來說，這些用電大戶
為都市碳排放量主要製造者，理應負擔較大的減排義務。事實上，目前六大都市中，有
三大都市（桃園市、臺中市和臺南市）已有地方自治條例規範用電大戶裝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的義務，惟規範的用電大戶標準並不一致。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於 2019 年四月
十二日完成修法，法條中明確規範用電大戶必須強制設置再生能源設備，以盡使用綠電
的義務。然而法規對於「用電大戶」標準仍尚待釐清。以現有資訊判斷，能源局預計將
參考現行地方自治條例的規範，以契約容量 800kW 為基準，超過者需有 10% 用電來
自再生能源 56。

根據本研究估算，六都內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的契約容量總和約 8380MW 57。假設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 800kW 以上之用電大戶需安裝契約容量 10% 的再生能源裝置量，
在六都內就可帶動 838.01MW 的再生能源裝置量。根據估算，838MW 的太陽光電，
每年將可減少 466 千噸的碳碳排量 58。

2018 年 售電量 ( 億度 )
推估 800kW 以
上用戶契約容量
總和 (MW)

假設 10% 契約
容量需安裝 RE 
(MW)

800kW
以上總售電量

工業
800kW 以上

服務業
800kW 以上

臺北 34.3 2.4 31.9 391.55 39.16

新北 37.5 27.9 9.6 428.08 42.81

桃園 172 161.4 10.6 1963.47 196.35

臺中 157.4 147.0 10.4 1796.80 179.68

臺南 170 164.4 5.6 1940.64 194.06

高雄 162.9 150.6 12.3 1859.59 185.96

合計 734.1 653.7 80.4 8380.13 838.01

綠色和平就六都再生能源政策 ( 見圖６)、用電成長率 ( 見圖７) 及再生能源裝
置容量成長量 ( 見圖９、１０)，評析地方政府再生能源治理的成效。由於各都
市地理條件有別，我們僅比較太陽光電和風力的裝置容量，成長量愈高，得分
愈高。過去五年，六都中再生能源成長量最高的為臺南市，若以再生能源潛力
較大的四都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相較，臺中市的用電量居冠，再生能源成
長量卻是四都中最低，能源治理積極度尚待加強。

整體而言，六都再生能源發展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委
員會 (IPCC) 強調，人類必須在 2030 年之前減少至少三分之二的燃煤用量，才
有可能將暖化控制在 1.5 度 C 以內。六都以節能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策
略，將無法達成全球暖化壓力下的減碳目標。能源轉型需要整體思考，我們不
只要從需求端上節流，更要從電力供給端上重新檢視電力來源，開發乾淨的再
生能源取代傳統化石燃料。

據本研究推估結果，六都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力不容小覷，桃園、臺中、臺南和
高雄市只要大力發展屋頂型太陽光電，都市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可望提升至
5% 以上。都市若朝向 100% 再生能源目標前進、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除達成
減碳發電目的外，也將帶動綠能產業發展、提供就業機會。

六都再生能源
治理成效

Chapter 04

用電成長率 再生能源成長量 再生能源政策 再生能源治理成效
( 前三項總合 ) 名次

臺北 4 1 2 7 3

新北 3 1 3 7 3

桃園 3 2 3 8 2

臺中 1 2 2 5 6

臺南 2 4 3 9 1

高雄 2 3 2 7 3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桃園市 臺南市

屋頂型 PV 發展後再生能源
發電占比

現有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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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發展再生能源的
經濟效益

都市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除達成減碳目的，投資再生能源也將帶動產業發展。

例如提出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目標，將增加購買太陽能發電模組的需求，也將投

入勞工、原物料、以及機器設備等。本研究使用「投入產出法 (Input-Outout 

Analysis)59」進行產業關聯分析，以了解擴大再生能源發展對經濟效益之影響。

以 六 都 發 展 屋 頂 型 太 陽 光 電 潛 力 為 例， 如 果 臺 中 市 將 其 屋 頂 潛 力 裝 置 量

1173MW 全數發展，經過估算，這些裝置量將可能帶動約 3.1 萬人的就業機會，

推估帶動約 2 千億的產值。主要帶動電子零組件業、化學材料業、其他金屬業、

電力設備業、礦業和鋼鐵業發展。

圖 16：臺中市發展1173MW屋頂型太陽光電推估帶動之經濟效益

太陽光電帶動 3.1萬人就業 

太陽光電帶動產值 2千億元

由此可知，在都市推動能源轉型，將連動帶來政策創
新、經濟模式改變及知識技能升級的附加價值 60，是
邁向未來都市或所謂「智慧都市」的必經之路。

色和平期待六都地方政府展現永續決心，與國際社會看齊，就
提升「再生能源電力占比」積極研擬相應的中長期目標與行動
方案，並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嚴格執行轄內用電大戶使

用再生能源的規範；更重要的是，展現政策溝通的積極度，與市民充份溝
通、宣導再生能源相關知識，擴大參與，建立社會信任與共識。全球暖化
的危機步步近逼，地方政府唯有展現能源轉型的魄力，才能打造真正的宜
居都市，成為國際永續都市的典範。

全 球 知 名 的 諮 詢 機 構 德 國 全 球 變 遷 諮 詢 委 員 會（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在能源轉型策略中特別強調都市及地方政府
參與重要性 ---- 都市可以決定能源轉型的成敗 61。綜觀國際都市成功的再
生能源發展案例，都具備了下列條件：

都市自己綠，
帶動能源轉型

綠

結論
Conclusion

地方政府具備中長期的能源政策規劃能力並且明確設立目標、成立
整合跨局處的專家委員會或執行單位以完成中長期計畫，提出不被
任期限制所影響的政策以及檢核機制。

提高市民發展再生能源的共識，強化經濟與技術可行性，降低公民
電廠與綠電投資參與門檻，並提倡發展綠電的公共效益，讓市民成
為市府推動能源轉型減碳的重要助力，耕耘民眾意識，產生更廣泛
的社會支持，做為能源轉型的後盾。

提高市民發展再生能源的共識，強化公共參與，拉近民眾與能源的
距離。例如，支持公民電廠類型的發展，讓市民身歷其境，一方面
耕耘民眾意識，產生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做為能源轉型的後盾。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就業帶動效果

產值帶動效果

300人

2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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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法規名稱 法規重點摘要

臺北市
臺北市綠建築
自治條例第三
條

盤點全市公有機關學校屋頂，運用公私協力模式，分南北兩區，目標建置總裝置容量 660MWe 太陽光電系統。另有「市有房
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招標案」計畫，2016 年開放北市 90 個機關學校，共 269 處建築物屋頂，讓民間廠商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

新北市
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

建築基地屬應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者，或經本府公告之綠能屋頂示範地區之建築物者，屋頂應設置二分之
一面積以上之綠能設施或設備。但情況特殊並經都設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下列地區或建築應先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造執照：
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六千平方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
二、廣場面積達六千平方公尺以上，公園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工程預算三千萬元以上之公有建築物及工程預算五千萬元以上之公共設施。
四、都市更新單元。
五、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之一點五倍以上之建築基地。
六、樓地板面積六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立體停車場。但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不在此限。
七、採立體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申請案且建築基地面積在六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八、都市計畫書指定地區。

桃園市

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自
治條例第十八
條、第二十條
及第二十一條

新建建築物結合「桃園市發展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低碳城市與建築章節，規範屋頂雖然雖須設置一定面積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1. 本市市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礎建設之整體開發地區，其公共設施之基礎建設內容，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規劃或開發許可階段，導入生態社區評估系統之概念。
二、基地環境開發須確保全區保水性能，以達水資源循環。
三、公共設施之建設納入雨水貯留、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太陽能或綠能發電、低汙染車輛之充 ( 換 ) 電設施之概念，並優先
購置省水、節能標章之產品。
四、學校用地及機關用地等未設置前，需廣植樹木，並優先採用原生樹種。
2. 本府得依據當地發展特色及地方特殊環境需求，公告特定區或一定規模以上之新建建築物，規畫辦理下列事項：
一、取得綠建築標章。
二、取得智慧綠建築標章。
三、低碳建造工法。
四、建築基地生態及綠化措施。
五、建築基地、排水、防洪、雨水貯留、保水及水資源循環措施。
六、建築物減廢、回收、再生能源或節能措施。
七、再生建材或綠建材使用措施。
八、其他經本府指定之項目措施。
前項第八款指定項目規定，由本府定之。因建築基地地形、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經本府核定者，得不適用第一項全部或部分
之規定。
3. 本市新建、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其斜屋頂及應留設避難平臺以外之屋頂平臺及露臺部分，設置二分之一以上之綠化設施或
再生能源設施者，得不計入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前項再生能源設施設置之高度，自屋頂面起算以四點五公尺為限。
4. 本市既存違章建築未依規定拆除前，得於既存違章建築之量體範圍內，以綠建材、再生建材、綠屋頂或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等
設施辦理修繕。前項修繕規定由都市發展局定之。
5. 本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應訂定相關標租作業規定。

臺中市

臺中市發展低
碳城市自治條
例第二十一條、
第三十五條
都市計畫法 臺
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第五十一
條之一

1. 本府應訂定本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相關標租作業規定
2. 城市規劃或開發階段，應導入下列理念：
公共設施之滯水、雨水再利用、太陽能或綠能發電之概念，並優先購置節能標章之產品。
都市計畫法 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建築基地屬於應經都市設計審議或建造執照預審會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者，其建築物屋頂應設置三分之一面積以上之
綠能設施或設備。但情況特殊並經都市設計審議或建造執照預審會議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前項綠能設施或設備如下：
1. 屋頂綠化：於屋頂結構鋪設額外生長介質以種植植物，創造綠空間者。
2. 太陽光電設備：指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之規定，設置於建築物屋頂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臺南市

臺南市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第
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
102.12.19
府經能字第
1021000590 號
公告

1. 本市公有或經本府公告指定地區之新建建築物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須為合格級以上之綠建築，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須為銀級以上之綠建築。但經本府指定之低
碳示範社區公有建築物須為鑽石級綠建築。
二、設置太陽能熱水系統或綠能發電系統。
三、採用雨水貯留回收系統。
前項之新建建築物，應於開工前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並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2. 經本府公告指定之一定規模新建建築物，其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者，優先裝置再生能源發電或利用設備。
第一類建築物：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之建築物層數六層以上及建築物層數十六層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第二類建築物：工廠類
含附屬空間 新建建築物。但當次申請建築
物第一層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含 以下者，不在
此限。
第三類建築物：前二類建築物以外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但該建築物當次申請用途為集合住宅類 ( 含一層僅供店鋪或辦公
室使用 )，總樓地板面積在一萬平方公尺 ( 含 ) 以下、其他類用途當次申請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 含 ) 以下，或因
涉及宗教信仰設置再生能源發電或利用設備確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高雄市
高雄市綠建築
自治條例第三
條及第九條

屋頂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之設置規定如下：
1. 第一類、第二類及第四類建築物，每幢建築物裝置容量應達二峰瓩以上。
2. 第三類建築物，其設置面積應達屋頂層可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面積五分之四以上。
備註：
1. 第一類建築物：指工程造價在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但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預算已審議通過者，不在此
限。
2. 第二類建築物：指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區建築
基地綜合設計規定申請之新建建築物及樓高十六層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3. 第三類建築物：工廠類之新建建築物。
4. 第四類建築物：前三類建築物以外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

都市名 補助對象 計畫內容

臺北市 個人 2019 年度，補助總額 200 萬，每峰瓩補助 2 萬元起跳。

新北市 社區與個人
2019 年度，社區型每峰瓩補助 2 萬元，自然人每峰瓩補助 1 萬 6 千元起。
市府另有「工廠全面導入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計畫，推動工廠屋頂裝設再生能源設施，採統一標租機制，由工業區自治管理會
處理太陽光電申請案，免去個別業者自洽廠商的麻煩。

桃園市 個人，建案與
團體

2019 年度，補助總額 3000 萬。除針對私有合法建築物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外，亦增加儲能設備補助。
桃園市府另放寬違建屋頂申設太陽光電的年份限制，並頒布建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不計入容積的政策，鼓勵新建案和民眾投入
裝設太陽光電。

臺中市 個人或團體 2019 年度，補助總額 570 萬。自用型太陽光電補助每峰瓩 1 萬 8 仟元，併聯型每峰瓩補助新臺幣 5 千元整，公民電廠每案最
高補助 100 萬。

臺南市 個人或社區
2019 年度，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元起跳，儲能型太陽光電，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三萬元。市府也遴選
適當營運商承租民眾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有意願參與綠能屋頂的屋主，可免出資將屋頂「出租」給營運商，提供至少 10%
躉購費率回饋金給民眾。

高雄市 個人 2019 年度，預算總額為 1500 萬。另外也推動綠能屋頂與「產業園區擴大設置太陽光電」計畫

都市 計畫內容

臺北市 盤點全市公有機關學校屋頂，運用公私協力模式，分南北兩區，目標建置總裝置容量 660MWe 太陽光電系統。另有「市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招標案」計畫，2016 年開放北市 90 個機關學校，共 269 處建築物屋頂，讓民間廠商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新北市 2013 年起，訂定「新北市政府辦理市管案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採通一標租方式，建置太陽光電。2017 年市府再提供 360
處以上的公有房舍，供民間業者設置太陽光電，規劃 3 年內再完成公有房舍 8. 8MWe（百萬瓦）太陽光電設置，年發電量達 836 萬度以上。

桃園市 推動公有房舍申裝太陽光電，設有「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截至 2018 年 10 月，共計有 147 棟公有廳舍完成標租，總裝置容量可
逾 19,900 瓩，發電量可達 2,500 萬度。

臺中市 104 年全面啟動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屋頂的計畫，優先推動機關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全市總計有 200 個公有房舍適合裝置，依照計畫分 2 期，
第一期已完成 50 處，設置容量 5,564.8 峰瓩 (kWp)。

臺南市 政府除了在市政大樓，打造年發電量約 24 萬度的太陽光電系統，也設有「臺南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鼓勵公
有建物以標租方式發展太陽光電。

高雄市 深化公有建築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是高雄市府「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中，其中一個明確目標。高雄市另外還有「標租市轄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
能光電設施計畫」。

附錄一   六都地方自治法規 - 新建物設置太陽光電規定

附錄三   六都安裝太陽光電補助計畫

附錄四   六都過去五年售電量 ( 億度 )

( 僅計算台電售電 給縣市的售電 量，不包括縣市內自發自用的電 量。單位 : 億 度 ) 資 料 來源：本研究 整 理自地方能源治理分享平台 https://localforenergy.blogspot.com/2018/05/leat-local-
electricity-analysis-tool.html

資 料 來 源：環 保 署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資 訊 網 https://lcss.epa.gov.tw/LcssViewPage/Responsive/AreaDoc.aspx?CityID=63000&ActDocId=2ccbfceb-fe0d-4cc3-8969-eb92e20c10a4 ║ https://lcss.epa.gov.tw/
LcssViewPage/Responsive/AreaDoc.aspx?CityID=10001&ActDocId=17b8ca3e-2024-49af-ae6b-27ab16253ca8 ║ https://lcss.epa.gov.tw/LcssViewPage/Responsive/AreaDoc.aspx?CityID=10003&ActDo
cId=eb396b37-fca3-4d8d-b339-cde79cc88b9b║臺中市政府經發局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569363/post║臺南市政府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NewsContent.
aspx?id=338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http://www.aictec.com.tw/wp-content/uploads/2017/06/ 太陽光電計畫 .pdf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產發局 https://www.doe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E6AB8A3B0931765D&sms=7335C63E63BF46FA&s=744B6B8EF43AD51C║新北市政府經發局 https://www.economic.
ntpc.gov.tw/Custom/ 新北市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計畫║桃園市政府經發局 https://edb.tycg.gov.tw/home.jsp?id=19&parentpath=0,2&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ataserno=201901080
022&aplistdn=ou=hotnews,ou=chines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 ║桃園市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 https://lcss.epa.gov.tw/LcssViewPage/Responsive/AreaDoc.aspx?CityID=10003&ActDocId=eb
396b37-fca3-4d8d-b339-cde79cc88b9b║臺中市政府經發局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1261741/post║臺南市政府經發局網站 http://solarcity.tainan.gov.tw/xmdoc/cont?xsmsid=0H270405375
453996347&sid=0J101313857041158838║推動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說明會 https://build.kcg.gov.tw/solarkcg/upload/0709260001.pdf║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網站 http://www.sunlight.org.tw/news_
detail.php?NewsID=314&NewsTitle=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八年度補助建築物 (108 年 3 月 8 日實施 )

附錄二   六都推動公有建物裝設太陽光電相關措施

年份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總售電
量

工業
800kW
以上

服務業
800kW
以上

總售電
量

工業
800kW
以上

服務業
800kW
以上

總售電
量

工業
800kW
以上

服務業
800kW
以上

總售電
量

工業
800kW
以上

服務業
800kW
以上

總售電
量

工業
800kW
以上

服務業
800kW
以上

臺北市 154.5 2.4 31.9 155.8 2.4 32 157.0 2.5 32.6 153.7 2.5 32.4 154.7 2.7 32.3

新北市 205.2 27.9 9.6 203.2 26.5 9.3 202.0 25.8 9.2 196.0 24.6 8.6 197.2 24.9 8.0

桃園市 281.4 161.4 10.6 279.8 162.3 10.4 275.7 158.5 10.4 269.7 159.6 9.9 272.5 159.3 9.6

臺中市 298.4 147.0 10.4 284.5 135.6 10.2 265.2 117.9 9.8 251.8 109.3 9.3 249.8 107.9 9.4

臺南市 261.8 164.4 5.6 262.3 164.6 5.8 262.2 165.9 6.0 256.5 162.2 6.1 250.2 157.4 5.7

高雄市 281.8 150.6 12.3 278.5 147.5 12.3 273.8 144.1 12.2 264.9 137.2 12.2 267.5 141.2 12.6

全臺 2112.8 956.4 96.5 2084.9 933.9 96.2 2050.9 906.4 96.4 1993.2 879.7 94.4 1990.3 881.6 93.2

Hoki
螢光標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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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六都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在裝置量

附錄七   六都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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